
　　第六条　关于在粤台湾学生同等申请奖学金、

助学金的办事指南 (省教育厅)

　　一、政策说明

　　台湾学生可持 «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居民居住

证»按照有关规定向所在大陆高校同等申请享受各

类资助政策.我省积极落实台湾学生奖学金各项政

策.此外,在粤高校就学的家庭经济困难台湾学生

可申请国家助学金.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资助对象

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

(含预科生),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３３００元,

具体标准由高校在每生每年２３００－４０００元范围内

自主确定,可以分为２－３档.研究生国家助学金

资助对象是正常学制内没有固定工资收入的全日制

研究生.资助标准为博士研究生每生每年１３０００

元,硕士研究生每生每年６０００元.

　　二、申报条件/具备条件

　　 (一)申请本专科国家助学金的条件是:

　　１ 凡办理了 «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»、

«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居民居住证»的台湾居民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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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２热爱社会主义祖国,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;

　　３遵守宪法和法律,遵守学校规章制度;

　　４诚实守信,道德品质优良;

　　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,生活简朴;

　　６勤奋学习,积极上进.

　　 (二)申请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的条件是:

　　１ 凡办理了 «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»、

«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居民居住证»的台湾居民;

　　２热爱社会主义祖国,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

导;

　　３遵守宪法和法律,遵守研究生培养单位规

章制度;

　　４诚实守信,道德品质优良;

　　５勤奋学习,积极上进.

　　三、申报材料/具体材料/所需材料

　　 (一)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 (附佐证

材料)

　　 (二)国家助学金申请表

　　申请表以各学校具体表格为准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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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四、办事程序/流程

　　五、咨询方式

　　责任处室:广东省教育厅学生助学工作管理办

公室

　　联系电话:０２０－３７６２９５０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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